
 

113年新北市樹林區公所性別平等亮點方案 

「性別統計宣導」計畫書 

壹、計畫依據： 

  新北市政府 110年至 113年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。 

貳、計畫緣起： 

CEDAW第 9號一般性建議：「有鑑於統計資料對瞭解《公約》各締約國的婦女真

實情況是絕對必要的」，爰擬加強宣導在絕對數字和百分比方面均按性別劃分數

據，及相關統計資料之查詢及應用。 

參、性別目標： 

    以數字來看性別平等，破除對女性之刻板印象，促進性別平等的實現。 

肆、執行期間：113年 1月 1日至 113年 12月 31日。 

伍、實施策略： 

於辦理各項業務教育訓練前 (如：公務統計業務講習)撥放 CEDAW 相關教材影片或

簡報，向本所員工宣導性別統計資料之建構、查詢及應用。 

陸、預期效益： 

一、質性：強化並提升本所同仁性別平等意識敏感度。 

二、量化：約 30 人參與。 


